附件1
申报程序及资料

一、申报程序
1. 符合条件的企业向各县市中小企业管理部门提出申请，报送纸质和电子版资料，县、市中小企业管理部门对报送的材料审核后，报地、州、市工信局审核。
2. 地、州、市工信局对企业材料的真实性、完整性提出审核意见，将申请报告及《2020年自治区专精特新“小巨人”企业推荐表》加盖公章（一式两份）和电子光盘于2020年XX月XX日前交报自治区工信厅，超过时限不予受理。
二、申报资料
1.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。
2.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2018、2019年度会计报表和审计报告复印件。
3.主导产品市场占有率或排名的佐证材料。
4.与填报内容对应的其他相关佐证材料复印件（银行信用等级证，专利证、注册商标证，产品认证、质量管理体系认证证书、自治区级以上科技成果奖证书，高新技术企业证书、企业技术中心证书，自治区级优秀新产品证书，以及获近三年自治区级以上奖励和荣誉证书等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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